
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

安监编号：331004202305300101      

 
台州市路桥飞龙湖科技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：

你单位提供的资料符合相关要求，同意办理台州市国际科学家创业基地首

建区（东区、北区）（工程名称）项目施工安全监督手续，请你单位根据承诺

书的要求落实具体措施。

我局安全监督站将组织监督人员，对施工过程中工程建设责任主体的安全

生产行为、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和文明施工情况、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情

况、市场行为情况和农民工工资管理情况等方面的内容进行随机抽查。请予支

持配合。

我局安全监督站指派陈灵达、曹晨迪两位安全生产监督人员负责该项目的

安全监管。联系电话：82907220、82907220 。

为顺利开展施工安全监督工作，特告知以下事项：

1．监督人员实施施工安全监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要求工程建设责任

主体提供有关安全生产文件和资料；要求责任主体回答有关安全生产问题；进

入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抽查；对抽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，要求责任主体

限期整改或停工整改。

2．监督人员到施工现场实施安全监督执法检查时，工程建设责任主体可要

求其出示有效执法证书。如发现监督人员存在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

等行为，责任主体可及时向我局安全监督站举报投诉，举报投诉电话：0576-

824567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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